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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828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莞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－056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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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

股东大会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

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1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及

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 人，代表股份 7,811,50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2.4903%。 

其中： 

   （1）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，代表股

份 2,257,901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198%。 

   （2）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，代表股份 5,553,601 股，占公司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7705%。 

   （3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

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（即，中小股东）3 人，

代表股份 7,811,50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4903%。 

经核查，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。 

2、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

次会议。 

三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《关于融通租赁公司与东莞巴士下属公司开展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、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、福民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

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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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别 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出席本次会议有表

决权股东 
 7,798,902  99.8387%  12,600  0.1613%  -    - 

其中：中小股东  7,798,902  99.8387%  12,600  0.1613%  -    -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普烈伟、黄毅锋 

3、律师鉴证结论性意见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贵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等规

定，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、有效，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、

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东莞控股

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控股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3 日 


